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苏委办发„2020‟8 号 

 

 

 

市委办公室  市政府办公室 

 印发《关于开放再出发的若干政策意见》 

系列实施细则的通知 

 

各市、区委和人民政府，苏州工业园区、苏州高新区、太仓港口

工委和管委会；市委各部委办局，市各委办局，市各人民团体，

各大专院校和直属单位： 

•关于开放再出发的若干政策意见‣系列实施细则已经市委、

市政府领导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，认真贯彻落实。 

此系列实施细则由市委、市政府负责解释，具体解释工作由市

委办公室、市政府办公室商有关部门承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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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此页无正文） 

 

 

中共苏州市委办公室 

苏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

2020 年 3 月 6 日 

 

 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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苏州市企业研究开发费用奖励实施细则 

 

第一条  为鼓励企业持续加大研发投入，不断提高科技创新

能力，根据市委、市政府•关于开放再出发的若干政策意见‣（苏

委发„2020‟1 号）要求，对企业研究开发费用实施奖励（以下

简称企业研发市级奖励）。为规范和加强企业研发市级奖励工作，

制定本细则。 

第二条  企业研发市级奖励工作依据税务部门提供的企业自

主申报享受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政策情况进行。 

第三条  获得企业研发市级奖励的基本条件：在苏州大市范

围内注册且当年度和上年度均自主申报享受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

除政策的独立法人企业。 

第四条  企业研发市级奖励采用事后奖励的方式，无需申报。 

第五条  对连续两年自主申报享受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政

策，且研发费用年度增长 20 万元（含）以上的企业，给予研发费

用增长额 6%的奖励，单个企业每年不超过 300 万元。 

第六条  涉及县级市的奖励，市级财政承担 10%；涉及市辖

区的奖励，市级财政承担 30%。 

第七条  建立跨部门的工作协商机制，各部门主要职责为： 

（一）市科技局负责企业研发市级奖励的具体管理工作，根

据市税务部门（苏州市税务局、苏州工业园区税务局、张家港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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税区税务局，下同）提供的企业研发投入情况，会同市财政局编

制奖励分配方案，并将奖励企业名单向社会公示。 

（二）市税务部门负责向市科技局提供当年度和上年度自主

申报享受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政策的企业名单、研发投入数据

等资料。 

（三）市财政局负责企业研发市级奖励的资金预算安排，按

照企业研发级奖励分配方案，会同市科技局下达奖励资金。 

第八条  企业研发市级奖励工作主要流程为： 

（一）确定名单。当年度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结束后两个月

内，市科技局根据市税务部门提供的当年度和上年度自主申报享

受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政策的企业名单，确定当年度获得企业

研发市级奖励的企业名单。 

（二）编制方案。市科技局根据市税务部门提供的企业研发

投入数据进行测算，会同市财政局计算奖励金额，编制奖励分配

方案。 

（三）公示名单。市科技局向社会公示拟奖励企业名单。有

异议的，由市科技局、市税务部门共同组织进行核实，必要时可

以组织专家或委托第三方中介机构进行核实。 

（四）资金下达。公示无异议后，由市财政局会同市科技局

下达奖励资金，并将奖励名单抄送市税务部门。 

（五）资金拨付。各市（区）财政局按规定拨付企业研发市

级奖励资金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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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九条  企业获得的企业研发市级奖励资金应用于科技创新

活动，并按会计核算要求实行单独核算，切实加强使用管理。 

第十条  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，有效期三年，由市科技

局组织实施。 

 




